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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異地給藥試辦計畫
(一)計畫緣起與推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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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現行美沙冬給藥制度，藥癮者必須每日
前往醫療機構，對其生活及工作造成不便，
都可能降低其持續就醫之意願。

研究發現施用毒品與犯罪行為間確實存
在著關聯性，而且超過五成藥癮者在用
藥後有財產犯罪及暴力財產犯罪。

短期間因故無法於原戒治醫院服藥的成
癮者，異地給藥提供一個延續治療的機
制、降低不便性，應能有效提高藥癮者
持續戒治之意願。

計畫緣起
為什麼要辦理替代治療異地給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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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

計畫
(104.3)

醫療機構
凝聚共識
(104.4-
7)

開始

試辦
(104.8)

邀請中
央突破
困境
(104.9)

成果分
享暨檢
討

(104.10
)

衛生福利
部藥酒癮
共識會議
分享成果
(104.11)

接受衛
生福利
部表揚
(104.12
)

異地給藥計畫-推動過程

1.4/2替代治療聯繫會議
2.5/14專家聯繫會議
3.7/17計畫說明會



成立Line群組即時討論

6

剛開始推動，系統操
作過程直接透過line

聯絡，線上即時教學

執行過程發現系統上
藥品統計表單不一致
，導致藥師執行上有
疑慮，衛生局負責協
調聯繫並協助解決問
題



成立Line群組即時討論

7

建立指靜脈檔的問題
，亦需由實務上執行
之個管師說明操作流
程，解決大家的疑慮

處方箋是否有電子簽
章的問題亦透過群組
討論後，向衛福部請
示適合的執行方式讓
大家遵循。



一、臺中市異地給藥試辦計畫
(二)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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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1/7)
•計畫目標：

1. 提高個案持續戒治意願，減少再次施用毒品可能性，
並降低可能產生之社會問題。

2. 提供短期需兩地往返(工作、返家、旅遊等)個案便利
服藥服務，強化其穩定就業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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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醫院評估後
轉至轉入醫院

回轉出醫院複診

轉入醫院

轉出醫院

增
加
服
藥
便
利
性

提
高
服
藥
意
願

穩
定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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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2/7)

•服務對象及條件篩選

1) 本次維持治療療程滿三個月以上

2) 最近一周服用劑量調整在10%以內(劑量相對標準)

3) 最近一周平均服用劑量不高於150mg(劑量絕對標準)

4) 最近三個月的平均出席率高於85%

5) 治療期間無重大違規事件。

6) 無身心疾病需緊急處置者。

7) 轉介異地給藥天數應少於原處方天數之一半。

8) 醫院視個案情形向衛生局提出專案申請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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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個案因重大
疾病至他院開
刀或住院，應
以轉診辦理。



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3/7)

•中止異地給藥情形

1) 身分證件不齊全

2) 給藥前身體評估異常，且經兩次重測仍未穩定

3) 不願支付相關費用者

4) 每月出席率低於85%

5) 連續三日未出席服藥者

6) 其他違規事項或經轉入醫院判定不適進行異地
給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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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4/7)

•參加方式：

1) 參與試辦之醫療機構公告試辦計畫內容，

供有需求的個案自願登記參加；再由醫院

評估個案本身戒治情況及參加之理由。

2) 凡申請參加之個案，必須同時遵守轉出醫

院及異地給藥醫院規定、收費標準及項目

，不得有任何疑義；異地給藥醫院是否額

外收取門診相關醫療費用由醫院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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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5/7)

•個案管理

1) 異地服藥期間個案應由轉出醫院持續進行
追蹤管理，了解個案於轉入醫院服藥情形
並協助輔導

2) 個案之出席率及留置率應由轉出醫院計算
並列管，每月提報個案出席情形予衛生局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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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向轉出醫
院提出申請

轉出醫院審核

通過

個案填寫異地給
藥同意書

初次至轉入醫院
報到，辨識身份

(身分證或健保
卡)

建檔完畢-開始
於轉入醫院服藥

處方到期，

回轉出醫院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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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醫院：原服務醫院
轉入醫院：異地給藥服務醫院

個案自行攜帶處方
箋至轉入醫院

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6/7)



替代治療異地給藥試辦計畫說明(7/7)

-異地給藥計畫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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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因故需短期
至轉入醫院戒治

個案於
轉出醫院戒治

•轉出醫院為個案執行異地給藥(1.請個案簽具同意
書、2.填寫轉介單、3.服藥系統點選)
•將轉介單傳真予轉入醫院
•列印異地給藥天數之處方箋給予個案自行攜帶

Yes

轉入醫院依據轉介單及個案
情形進行評估

1.轉入醫院填復轉介單並回傳轉出醫院
2.副知衛生局備查

服務結束，回轉出醫院戒治

轉入醫院依據轉出醫院開立之處方給藥(提供
給藥天數應少於處方天數之一半)

No

Yes

No

個案7天前向轉出醫院提出申請

個案於預定前往轉入醫院日期當日
至轉入醫院報到，需備附照片之身
分證明正本於轉入醫院並以指靜脈
機建檔。

轉出醫院：原戒治醫院
轉入醫院：提供異地給藥服務之醫院

處方箋由個案自行收妥攜帶，至
轉入醫院交付處方箋，經轉入醫
院藥師確認後給藥。

轉出醫院查核個案符合
異地給藥資格



一、臺中市異地給藥試辦計畫
(三)問題發現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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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1/6)

法規層面

衛生福利部/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

就醫師法、醫療法、
藥事法、管制藥品
管理法規研擬異地
給藥執行之適法性。

服藥系統

層面

衛生福利部/慧
智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依據醫院提出服藥
系統問題，建議衛
生福利部視其可行
性請慧智達增修系
統。

醫院實際

操作層面

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美沙冬替代治

療執行機構

協調醫院間轉介個
案流程，以及解決
院內藥癮戒治團隊
各成員工作內容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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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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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層面

主責：衛生福利部/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就醫師法、醫療法、藥
事法、管制藥品管理法
規研擬異地給藥適法性。

1.藥師是否可依據他院醫師開立之
處方箋給藥。

•解決方式：函詢衛生福利部，無
違反相關法規，確認其可行性。

2.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應由開立處
方箋之醫師核章，若係由轉入醫院
依據系統處方印製，則無醫師章。

•解決方式：處方箋改由轉出醫院
印出，蓋醫師章後交由個案自行
攜帶。



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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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藥系統層面

主責：衛生福利部/

慧智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據醫院提出服藥系統問題，
建議衛生福利部視其可行性請
慧智達增修系統。

系統未增修改善期間，
研擬應對方式。

1.服務異地給藥個案時正好遭遇系
統斷線問題。

•解決方式：避免系統斷線讓個案
趁機兩地服藥，規定個案於轉介
期間僅可至轉入醫院服藥。

2.異地給藥個案不會於當天自行帶
入轉入醫院服藥名單中。

•解決方式：轉入醫院需於服藥當
天自行拉入本院服藥名單中，個
管師需於交班欄位備註提醒藥
師。



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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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給藥個案無法出現於「藥品每日使用統計表」中，但
可於「給藥每日表」中匯出作加總計算當日給藥總量，請
各醫院暫以該表計算美沙冬存量。

3.為詳實登載及統計管制藥品給藥劑量(包括異地給藥個案)，
系統應有此完整功能。

•現行系統無該項功能，臺中市調查各院收案程序及收費後
製作清冊，傳遞於各醫院查詢。

4.各轉入醫院擬訂收案程序、報到處及收取之行政、醫療費
用不一，是否可於系統建置查詢平台，方便轉出醫院查詢。

•解決方式：處方箋改由轉出醫院印出，蓋醫師章後交由個
案自行攜帶。

5.系統無帶入醫師電子簽章功能，故轉入醫院無法印出轉出
醫院開立之處方箋使用。



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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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慧智達公司釐清問題，並提供避免該問題發生操作方
式(轉入醫院於給藥當天及早將個案資料拉入本院給藥名
單中)。

6.曾遇異地給藥個案在藥局準備給藥當下，系統出現劑量誤
差問題(出現處方劑量0.2mg)，造成給藥人員無所適從。

•建議慧智達公司可增修系統僅針對異地給藥個案傳輸指
靜脈等資料。

•為方便個案服藥，增修作業完成前請個案於服藥當日再
報到即可，醫院於當日辨識身分及建立指靜脈檔，再依
處方箋給藥。

7.有關個案需於服藥前一日至轉入醫院報到並建立指靜脈檔
一案，是否造成個案不便利。



臺中市執行異地給藥問題發現與釐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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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實際操作層面

主責：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美沙冬替代治療執行機構

協調醫院間轉介個案流
程，以及解決院內各醫
事人員工作內容疑慮。

1.醫院轉介前需有完整轉介醫院資
訊(收費、窗口、報到程序)，完善
規劃個案報到程序。

•解決方式：製作替代治療醫院轉
介報到程序清單，供本轄參與異
地給藥單位轉介時參考。

2.個案臨時因工作指派，難於7日
前提出申請。

•解決方式：約束個案需於7日前
提出申請，係避免醫院作業倉
促，成立LINE群組，增加醫院間
連繫速度。



一、臺中市異地給藥試辦計畫

(四)執行成果

1.問卷分析

2.行政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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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成果（1/12)

1.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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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問卷：42份

•滿意度調查表
(1)已參加

•有效問卷：218份

•需求調查表
(2)未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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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12家合作醫院

豐原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維新醫院

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沙鹿區 童綜合醫院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

賢德醫院

清水區 陽光精神科醫院

南區 中山附醫中興分院

潭子區 臺中慈濟醫院

大甲區 光田醫院大甲分院

6家衛星給藥點

大里衛生所

新社衛生所

石岡衛生所

和平衛生所

梨山衛生所

霧峰衛生所

執行成果(2/12)
本市有13家美沙冬替代治療醫院，目前有12家加入本
計畫，另6家衛星給藥點亦加入，共18家加入辦理



執行成果(3/12)

(1)參加異地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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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申請異地給藥原因：
第一名：返家(假日無至他區工作)

第二名：工作(指派外地工作)

N=42

統計至105.6.30 共有42人接受異地給藥服務

工作

11人(27%)

自己或家人

住院

6人(15%)

返家

15人(35%)

探望親友

7人(15%)

搬家

1人(3%)

其他

2人(5%)



執行成果(4/12)

(1)參加異地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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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39人(92%)受服務個案反應良好

參加異地給藥減少往返交通時間

•39人(92%)個案認為可減少往返交通時間

繼續戒治之意願

•39人(92%)個案願意繼續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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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5/12)

(1)參加異地給藥

異地給藥是否需要收費?
64%個案認為不需額外收費

是

36%

否

64%

200元以下

64%

201~400元

24%

401~600元

4%

601~800元

4%

801~1000元

4%

收費範圍



執行成果(6/12)

(1)參加異地給藥

29

臺中



執行成果 (7/12)

1.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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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問卷： 218份

•需求調查表
(2)未參加

異地給藥

每月戒治101名-200名個案：40份
每月戒治11-100名個案：10份
每月戒治1-10名個案：3份

＊以醫院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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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7人(90%)

否

21人(10%)

197人(90%)知道臺中市有異地給藥

服務

執行成果 (8/12)

(2)未參加異地給藥

曾經中斷

51人(23%)

未曾中斷

167人(77%)

51人(23%)曾中斷服藥
(105/1/1~105/6/30)

N=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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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藥時間無法

配合
自覺痊癒

使用其他藥物

代替
其他

人次 32 9 6 7

0
5
10
15
20
25
30
35

人

次

中斷服藥原因

針對51人中斷服藥原因深入了解(複選題)
1.服藥時間無法配合：包含工作、旅遊、返家。
2.自覺痊癒：自認無需要繼續接受治療。
3.使用其他藥物代替：包含丁基原啡因或海洛英
4.其他：短暫入監、轉診、住院等。

執行成果 (9/12)

(2)未參加異地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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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10/12)

(2)未參加異地給藥

有

111人

(51%)

沒有

107人(49%)

111人(51%)這半年有異地給藥服務需求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85

27
23

13 13
5

人

次

您考慮申請異地給藥服務的原因是什麼？

針對有需求111人深入了解(複選題)
1.工作：臨時被指配到外地
2.旅遊：國內旅遊需過夜或因旅遊趕不

上服藥時間
3.返家：工作地在其他縣市，休假日返

家。

五成以上個案有異
地給藥需求，且大
多想申請因素仍為
工作、旅遊、返家

居多。 N=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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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11/12)

(2)未參加異地給藥

*針對有需求111人深入了解未提出原因(複選題)

服務醫院僅限

於台中市
申請程序繁瑣

需再次繳交診

察費用
報到程序繁瑣 其他因素

不符合規定資

格

轉入醫院服藥

時段無法配合

人次 95 72 24 15 11 10 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次

未向醫院提出申請異地給藥服務原因

1.服務醫院僅限於臺中市

2.申請程序繁瑣

建議異地給藥服
務應儘速擴大至全
國且簡化流程，持
續增強個案參與替
代療法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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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制度發展

1.發展順暢異地給藥轉介流程：自104年度開始
異地給藥計畫，多次改善流程後，現轉介個案
已趨成熟及快速。

2.建立與醫院溝通聯繫平臺，針對個案戒治情
況及生活狀況討論，擬定未來輔導方向

個案提出異
地給藥需求

原醫院通知
轉入醫院及

轉介

轉入醫院提
供異地給藥

服務

執行成果 (12/12)

戒治個案同時接受

毒防中心及醫院關懷

毒防中心關心個
案服藥穩定度及

生活狀況

醫院熟悉個案

戒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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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創新作為
•建立異地給藥服務模式與流程，獲衛生福利部
肯定並將採納參考擴大至全國各縣市。104/11/6

•全國社政衛政首長聯繫會議由部長公開頒獎表
揚本市辦理異地給藥成果，並將獎牌獻給林佳
龍市長。

104/12/28

•本府市政會議中表揚合作之醫療機構。105/1/25



二、中部四縣市異地給藥
規劃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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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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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衛
生組第二次會議，決議由本局協助建
置中部異地給藥平台，提供作業流
程、個案轉介等相關經驗供三縣市衛
生局參考，建立中部四縣市美沙冬替
代治療跨區異地給藥服務機制。



推動中部四縣市替代治療異地給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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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中部四縣市異地給藥聯繫會議

•計畫說明與提供作業流程、個案轉介等相關經驗

•建立中部四縣市衛生局溝通平台

•決議7/20前各縣市彙整轄內醫院資料函送本局

6/16

•函送「中部四縣市美沙冬替代治療異地給藥計畫」至中央核備8/1

•預計執行「中部四縣市美沙冬替代治療異地給藥計畫」服務9/1

6/30
•彰化縣衛生局辦理說明會，預計4家醫院及1家衛星
給藥點配合辦理。

7/5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辦理說明會，預計4家醫院配合
辦理。

8月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預計8月初辦理說明會，目前
已有2家醫院及8家衛星給藥點配合辦理。



臺中市異地給藥、中部四縣市與
衛生福利部跨區給藥差異比較

計畫差異臺中市替代治療異
地給藥計畫

衛生福利部替代
治療跨區給藥計

畫

中部四縣市替代治
療異地給藥計畫

個案提出申請期限
欲至轉入醫院服藥

7日前
欲至轉入醫院服藥

3日前
欲至轉入醫院服藥

3日前

需求者申請方式及
條件/服務對象及

條件篩選

近三個月
平均出席率達85%

近二個月
平均出席率達80%

近二個月
平均出席率達80%

終止
跨區/異地給藥

當月出席率低於85%
轉介跨區服藥期間
無出席率限制

轉介跨區服藥期間
無出席率限制

個案主動提前終止

因應系統限制，異地
給藥個案無法提出終
止(個案於轉介期間
僅可至轉出醫院服

藥)。

須經轉入機構通知
原轉出機構後，始

得辦理。

須經轉入機構通知
原轉出機構後，始

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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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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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常因工作、返家、旅遊中斷服藥，導致復發

率提高，異地給藥可增加服藥便利性，提升持續

戒治動機。

(二)推動異地給藥計畫，本市藥癮者認為可克服美沙

冬服藥障礙，使其更穩定留在戒治體系。

(三)簡化申請流程，有利藥癮者申請異地給藥。

(四)本市藥癮者確實有外縣市異地給藥需求，希望實

現全國美沙冬替代治療跨區給藥試辦計畫，以符

合其需求。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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